


1.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2.合同执行中，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，由双方协商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

割的一部分。

3.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，应当在变更或解除合同前5个工作日通知对方，因变更或解除

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，除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，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

必须采取书面形式，协议未达成之前，原合同仍然有效。

4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5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甲方：海口市教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 乙方： 武汉市工程咨询部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海 口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北楼5楼 地址：武汉市江岸区兰陵路1号

电话：027-82805003电话： 0898-68724091

合同签订日期：

合同签订地点：海口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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